
  
 
 

中 国 共 青 团 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

漓院团〔2019〕6 号 

关于组织开展我校 2018—2019 学年 

第二学期团员证补办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团总支： 

团员证是共青团员的身份证明，为了进一步做好我校团员团 

籍管理工作，增强团员的组织观念，强化团员意识，更好地发挥 

团员先锋模范作用，为此将针对我校团员开展补办团员证的工  

作，望各学院团总支、各团支部能够细致、严谨地完成此项工作。 

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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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开展时间 

2019 年 4 月 9 日—2019 年 4 月 26 日 

二、可接受补办的团员基本条件 

（一）若仅具有入团志愿书的团员，需要由本人自愿提出书 

面申请，方可接受其补办团员证； 

（二）若团员证及入团志愿书均遗失的团员，则需在我校重 

新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。 

三、工作具体流程及要求 

1．团支部需统计、整理团员的团员证缺失情况； 

2．申请补办团员证的团员须上交补办申请书一份（见范本 

一）并交补办费 3 元； 

3．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核对各个团支部申请补办团员证的 

团员照片及材料，检查无误后，需要对整个学院申请补办团员证 

的团员出具一份证明（见范本二）。请各学院团总支书记老师审 

核后，在证明上签字并盖学院章。由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将补办 

申请书、补办费及证明上交至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部； 

4．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部根据申请情况下发团员证， 

各学院团总支在领取团员证后及时联系团支书，将团员证发放给 

团员本人填写，并指导团员按要求填写团员证、粘贴相片（见范 

本三）。由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收集填写完毕的团员证后，将检 

查无误的团员证上交至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部； 

5．经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组织部核对后，由共青团学生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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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组织部统一上交补办的团员证给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审 

批、盖章。 

四、工作注意事项 

（一）请需要申请补办的团员参照范本一、三，统一使用黑 

色水性笔在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方格笺上规范书写补办申请  

书； 

（二）团员证的照片必须为一寸免冠证件照； 

（三）团员证中“编号”项使用铅笔填写团员学号，其余项 

统一使用黑色水性笔填写，并注意书写规范、整洁，不能有涂改、 

污损； 

（四）请各学院团总支做好团员团籍材料的检查、核实工作， 

指导申请补办的团员规范填写团员证，避免重复工作和资源的浪 

费。 

五、工作材料上交须知 

（一）请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 

17:00—17:40 将补办申请书、补办费（注：当日补办费收缴形式 

为面对面支付宝转账，并标注好学院，不收取现金）及证明交至 

学生活动中心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 4205 办公室，并以学院为单 

位将电子版的证明于当日 22:00 前打包压缩发送至共青团学生事 

务中心组织部邮箱：2006lyzzb @163.com，同时领取申请补办的 

团员证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团总支组织部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（星期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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